关于《惠州市家政服务培训示范基地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情况说明

	序号
	姓名
	单位
	建议和意见
	采纳情况

	1
	温**
	惠州市技师学院
	建议：第一章 认定条件 第二条（一）培训能力中第1,、2、3小点“具有家政服务以及相关专业的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含专职和兼职）占师资总数的20%以上，”增加“其中每个培训项目必须具备2名以上专职教师”。
第一章 认定条件 第二条（二）培训效果中第1、2小点合并成一点，都是培训合格率达80%以上， 培训后就业率达80%以上。
	采纳

	2
	张**
	惠州卫生职业学院
	建议：第一章 认定条件 第二条（二）培训效果中第1小点“高等院校开展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率达90%以上， 培训后就业率达70%以上。”
	不采纳。理由：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实训基地和企业内设的培训机构开展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率达80%以上， 培训后就业率达80%以上。高等院校不能单列。

	3
	程**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建议：第一章 认定条件 第二条（一）培训能力中第1小点“开展家政服务培训的高等院校申报时上一年度培训人数不少于500人次”删除“上一年度”
	不采纳。理由：上一年度培训人数，是作为申请基地基本条件。

	4
	杨**
	惠州市家政行业协会
	无意见
	采纳

	5
	曹**
	惠州市就业训练中心
	无意见
	采纳

	6
	欧阳**
	惠州市拓普职业培训学校
	无意见
	采纳

	7
	赖**
	惠州市柏林家庭有限公司
	无意见
	采纳

	8
	高**
	大爱家政有限公司
	无意见
	采纳

	9
	张**
	惠州市嘉生活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无意见
	采纳

	10
	丘**
	惠州市中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建议：申报培训示范基地单位所具备参评条件，包括培训能力、培训效果等建议明确为后置条件。
	不采纳。理由：第一章 认定条件 第二条（一）培训能力、培训效果、示范引领都作为申请单位的申请基地的基本条件，应作为前置条件。




